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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
重庆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

渝城管局发〔2023〕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管理局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

区、万盛经开区城市管理局，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，有关单

位：

《重庆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规定》已经市城市管理

局 2023 年度第 7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3 年 9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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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管理，规范桥下

空间使用行为，强化桥下空间使用安全，净化桥下空间使用环境，

合理利用桥下空间资源，依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城市桥梁

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《重庆

市主城区城市快速路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《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》（CJJ99-2017）等相关法律法规、技

术标准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城市管理部门行业管理或由

社会单位管护的跨江大桥、高架桥、立交桥、跨线桥、人行天桥

等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管理适用本规定，城市范围内的轨道

专用桥梁、铁路桥梁、公路桥梁不在此范围。

本规定所指桥下空间的使用主要指桥下空间作为临时用途

使用，需要办理规划建设手续的桥下空间利用项目按基本建设程

序及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桥下空间，是指城市桥梁下方垂直投影

范围内的可使用空间，不包括河道、铁路、轨道、道路等特殊地

形或功能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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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应遵循“行业指导、分级管

理”，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“桥梁安全”管理原则。

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全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管理进

行行业指导和监督，负责市直管城市桥梁和桥下空间的使用管

理，负责中心城区由社会单位管养的跨江大桥桥下空间使用的监

管。各区县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做好属地城市桥梁桥下空

间的使用管理。

城市桥梁管护单位负责所管养桥梁桥下空间的巡查及管理

工作，与桥下空间使用人签定使用合同，监督合约履行情况。

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人负责桥下空间使用项目的日常维

护和安全管理等工作，承担桥下空间使用后的直接管护责任。桥

下空间使用期间应保证城市桥梁设施正常的养护维修，确保项目

不对桥梁安全构成影响。

第五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应遵循安全第一、公益优先、

受限利用、有限使用的原则，保障桥梁运行安全、桥下空间利用

有序、桥梁养护维修便利，与城市功能定位相协调，与市容景观

环境相融合。

安全第一，在使用城市桥下空间前，应当进行桥下空间使用

项目涉及桥梁运行的安全评估，包括建设及使用两个阶段的安全

评估，确保城市桥梁的安全运行及项目自身的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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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优先，城市桥下空间使用应优先考虑设置桥梁养护所需

的配套设施、交通设施、绿化设施，以及能够服务社会公众的公

益性设施。

受限利用，桥下空间利用应符合城市规划、治安、交通、消

防、市容环境、环保、防洪、排涝等管理规定，并结合周边环境

条件，充分融合城市景观、功能，不得影响桥梁的正常养护维修

和检查、检测。中心城区“两江四岸”范围内的桥下空间利用要符

合市级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的有关要求。

有限使用，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使用需严格遵循本规定有关

要求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和目的，城市管理部门应对桥下空

间的使用加强监督管理。

第六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应在保障桥梁设施安全的基础

上，可用于：

（一）市政、环卫、绿化等设施维护管理人员临时驻守、应

急保障、抢险物资储备、机具设备存放、作业车辆停放等；

（二）设置园林绿化配套设施，绿化景观带、公园、景观小

品等；

（三）设置公共停车场，可以临时停放小型机动车、市政维

护和应急抢险专用车辆，具备条件的也可停放公交车；

（四）通过安全评估的充换电基础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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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设置文体休闲配套设施；

（六）其他临时使用设施。

第七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范围内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搭建建（构）筑物，封闭桥孔或者其他妨碍桥梁

养护、维修、检测的行为。

（二）擅自开挖桥下空间地面、拆改各类管线、设置地下设

施以及其他任何有损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。

（三）设立用于生产、储存、销售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

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、设施，或停（堆）放、装（卸）载危险物

品。

（四）从事危及桥梁安全运行的商业贸易活动。

（五）使用燃气或明火作业。

（六）擅自改变桥下空间的用途或将利用的桥下空间以任何

方式转让给第三方。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八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主要由桥梁管护单位使用。其他

人确需使用桥下空间的，应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（企业）

作为申请主体向桥梁管护单位提出申请。

利用桥下空间开展经营性项目，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

竞争择优的原则，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确定使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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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，桥梁管护单位应向桥梁

所属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使用报备并满足有关要求。

桥梁管护单位以外的使用人申请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，应

向桥梁管护单位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桥下空间使用申请表。

（二）桥梁安全保护承诺书。

（三）建设及使用维护方案。

（四）涉及结构安全的，需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和安全抢险应

急预案，并明确固定的抢险队伍，确定安全责任人。

（五）如需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或出具相关审核意见的，

还应按规定提供相关审批文件或审核意见。

（六）桥下空间使用涉及开挖基坑、结构加载或卸载等可能

危及桥梁安全的项目，应进行专家评审论证。

第十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认真核实桥梁管护单位提交的报备

资料，加强对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情况的行业监管，定期开展

抽查检查工作，督促桥梁管护单位做好桥下空间的管理。

第十一条 桥梁管护单位与使用人签订使用管理协议，使用

协议内容主要包含（但不限于）使用目的、使用情形、使用范围、

使用时限、场地费用、桥梁安全保护、日常维护及监管要求、退

出机制、法律责任等。其中，桥梁安全保护部分应包含使用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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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设置方案、安全管理方案、应急抢险方案等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的协议期限不应超过 5

年。协议期满，按照本规定的申请流程重新确定桥下空间的使用。

第十三条 对本规定实施前已使用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，桥

梁管护单位应进行全面清理。

对涉及本规定第七条禁止行为的，应立即整改或清退。对符

合本规定的，桥梁管护单位应督促使用人在收到补办手续通知后

90 日内按要求补办手续。

对违规占用、使用桥下空间的，桥梁管护单位应督促使用人

停止占用行为，限期恢复桥下空间原状。拒不执行的，由桥梁管

护单位同步向有关执法机关移交执法线索，依法处置。

第十四条 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因规划变更需要辟建为地面道

路，或者有特殊的养护、维修、建设需要的，桥梁管护单位可以

按照协议约定，提前 3 个月通知桥下空间使用人后收回桥下空间

的使用权，使用人应无条件退出。

当桥梁结构出现重大安全隐患，影响桥下空间使用的，桥梁

管护单位应立即通知桥下空间使用人停止桥下空间的使用活动，

并做好安全应急管理措施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
